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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商設置標準部分條文修正總說明 

 

證券商設置標準自七十七年五月十七日訂定發布後，歷經二十二次

修正。本次係為開放證券經紀商得經營基金受益憑證買賣及互易之居間

業務，以及開放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金管會)核准辦理與證

券業務相關之金融科技創新實驗案申請人得申請許可改制為證券商，爰

修正本標準。本次共計修正三條及新增一條，修正要點如下： 

一、考量僅經營基金受益憑證買賣及互易之居間業務之證券經紀商，係

以設立資訊平臺方式，揭示基金受益憑證之基本資料與淨值等相關

資訊以供投資人買賣及互易，其業務性質有別於一般證券經紀商，

爰明定僅經營基金受益憑證買賣及互易之居間業務之證券商，資本

額為新臺幣五千萬元。（修正條文第三條） 

二、明定僅經營基金受益憑證買賣及互易之居間業務之證券商，申請籌

設許可時之保證金為新臺幣一千萬元。（修正條文第七條） 

三、增訂經金管會核准辦理與證券業務相關之金融科技創新實驗案件，

如符合一定條件，實驗申請人得申請許可改制為證券商。（修正條文

第十條之二） 

四、明定證券商經營基金受益憑證買賣及互易之居間業務之內部控制制

度，應依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規定辦理。（修正條文

第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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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商設置標準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  證券商須為股份

有限公司；其最低實收資

本額如下： 

一、證券承銷商：新臺幣

四億元。 

二、證券自營商：新臺幣

四億元，僅經營自行

買賣具證券性質之

虛擬通貨業務者為

新臺幣一億元。 

三、證券經紀商：新臺幣

二億元。但經營下列

業務者為新臺幣五

千萬元： 

(一)僅經營股權性

質群眾募資業

務。 

(二)僅經營基金受

益憑證買賣及

互易之居間業

務。 

前項最低實收資本

額，發起人應於發起時一

次認足。 

第三條  證券商須為股份

有限公司；其最低實收資

本額如下： 

一、證券承銷商：新臺幣

四億元。 

二、證券自營商：新臺幣

四億元，僅經營自行

買賣具證券性質之

虛擬通貨業務者為

新臺幣一億元。 

三、證券經紀商：新臺幣

二億元，僅經營股權

性質群眾募資業務

者為新臺幣五千萬

元。 

前項最低實收資本

額，發起人應於發起時一

次認足。 

一、因應金融科技創新之投

資及交易型態，爰開放

證券經紀商得經營基

金受益憑證買賣及互

易之居間業務。前開基

金係指依證券投資信

託及顧問法第五條規

定之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與境外基金，但不包

括已在證券交易所上

市或於證券櫃檯買賣

中心上櫃買賣之基金

，例如指數股票型基金

(ETF)或封閉式基金等

，並將於證券商許可證

照之營業項目中載明。 

二、考量僅經營基金受益憑

證買賣及互易之居間

業務之證券經紀商係

以設立資訊平臺方式

，揭示基金受益憑證之

基本資料與淨值等相

關資訊以供投資人買

賣及互易，其業務性質

有別於一般證券經紀

商，爰修正第一項第三

款，明定其最低資本額

為新臺幣五千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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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  證券商發起人，應

於向本會申請許可時，按

其種類，向本會所指定銀

行存入左列款項： 

一、證券承銷商：新臺幣

四千萬元。 

二、證券自營商：新臺幣

一千萬元。 

三、證券經紀商：新臺幣

五千萬元。但經營下

列業務者為新臺幣

一千萬元： 

(一)僅經營股權性

質群眾募資業

務。 

(二)僅經營基金受

益憑證買賣及

互易之居間業

務。 

前項存入款項，得以

政府債券或金融債券代

之。 

第一項之款項，經許

可設置者，於公司辦理設

立登記提存營業保證金

後，始得動用；未經許可

設置或經撤銷許可者，由

本會通知領回。 

第七條  證券商發起人，應

於向本會申請許可時，按

其種類，向本會所指定銀

行存入左列款項： 

一、證券承銷商：新臺幣

四千萬元。 

二、證券自營商：新臺幣

一千萬元。 

三、證券經紀商：新臺幣

五千萬元，僅經營股

權性質群眾募資業

務者為新臺幣一千

萬元。 

前項存入款項，得以

政府債券或金融債券代

之。 

第一項之款項，經許

可設置者，於公司辦理設

立登記提存營業保證金

後，始得動用；未經許可

設置或經撤銷許可者，由

本會通知領回。 

修正第一項第三款，明定僅

經營基金受益憑證買賣及

互易之居間業務之證券商

發起人，應於向金融監督管

理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申請許可時，向本會所指定

銀行存入籌設保證金新臺

幣一千萬元。 

第十條之二  經本會核准

辦理金融科技創新實驗

案件之申請人符合下列

條件，得向本會申請許可

改制為證券商： 

一、創新實驗具有創新性

、有效提升金融服務

之效率、降低經營及

使用成本或提升金

融消費者及企業之

 一、本條新增。 

二、為鼓勵促進普惠金融及

金融科技發展，增訂第

一項及第二項，規定經

本會核准辦理金融科

技創新實驗案件具有

創新性、有效提升金融

服務之效率、降低經營

及使用成本或提升金

融消費者及企業之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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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益等成效。 

二、應為依法設立登記之

股份有限公司，且不

得為閉鎖性股份有

限公司。 

三、申請日前一個月內經

會計師查核簽證之

資產負債表顯示淨

值不低於第三條所

定金額，且不低於公

司股本之三分之

二。前開公司股本如

有以非現金方式出

資抵充之股數，不得

超過公司已發行股

份總數之四分之一

，且申請人應提出所

評估價值與效益之

說明，並經會計師複

核。 

四、未經營證券商不得辦

理之業務。 

申請人依前項申請

改制為證券商，有關申請

人資格、申請人應存入之

保證金、申請改制許可與

核發許可證照之書件及

程序、本會得不予許可情

形等事項，準用第四條、

第七條、第九條至第十條

之一規定。但第四條及第

九條有關發起人及發起

人會議紀錄之規定，分別

以公司全體股東及股東

會決議改制之議事錄取

代。 

申請人向本會申請

許可改制為證券商時，其

益等效益，且申請人之

組織型態、公司股本與

淨值、業務經營符合一

定條件者，創新實驗申

請人得向本會申請改

制為證券商，有關申請

人資格、申請人應存入

之保證金、申請改制許

可與核發許可證照之

書件及程序、本會得不

予許可情形等事項，並

準用現行證券商申請

設立規定。 

三、考量申請人改制為證券

商時之財務狀況有未

符合證券商管理規則

規定，或經營證券商業

務有未符合證券管理

法令及其他相關法令

規定之情事，爰於第三

項規定申請人於上開

情形得提出調整計畫

經本會同意後，於本會

核發許可證照之日起

六個月內調整完成。如

未依調整計畫調整者

，本會得限制其業務經

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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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狀況有未符合證券

商管理規則規定，或經營

證券商業務有未符合證

券管理法令及其他相關

法令規定之情事者，得提

出調整計畫經本會同意

後，於本會核發許可證照

之日起六個月內調整完

成。申請人未依調整計畫

調整者，本會得限制其業

務經營。 

第十一條  證券商應依證

券暨期貨市場各服務事

業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

理準則及臺灣證券交易

所股份有限公司等證券

相關機構共同訂定之證

券商內部控制制度標準

規範之規定，訂定第十條

第一項第四款之內部控

制制度。 

證券商經營自行買

賣具證券性質之虛擬通

貨業務、股權性質群眾募

資業務或基金受益憑證

買賣及互易之居間業務

之內部控制制度，應依證

券櫃檯買賣中心規定辦

理。僅經營自行買賣具證

券性質之虛擬通貨業務

、股權性質群眾募資業務

或基金受益憑證買賣及

互易之居間業務者，不適

用前項之規定。 

第十一條  證券商應依證

券暨期貨市場各服務事

業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

理準則及臺灣證券交易

所股份有限公司等證券

相關機構共同訂定之證

券商內部控制制度標準

規範之規定，訂定第十條

第一項第四款之內部控

制制度。 

證券商經營自行買

賣具證券性質之虛擬通

貨業務或股權性質群眾

募資業務之內部控制制

度，應依證券櫃檯買賣中

心規定辦理。僅經營自行

買賣具證券性質之虛擬

通貨業務或股權性質群

眾募資業務者，不適用前

項之規定。 

修正第二項，明定證券商經

營基金受益憑證買賣及互

易之居間業務之內部控制

制度，應依財團法人中華民

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規定

辦理。 

 




